
苏教学函﹝2017﹞5 号

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
学校学生转学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、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维护高等学校办学秩序和学生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普通高等

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精

神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严格审核转学条件。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

学业。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、特别需要，无法继续在本校

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，可以申请转学。各普通高

等学校（含研究生培养单位，以下简称高校）要严格按照《规

定》要求，认真审核转学条件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转学：

（一）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；

（二）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

年份录取成绩的(含艺体类等专业成绩录取分数线，选测科目

录取等级要求等)；

（三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；

（四）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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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研究生拟转入学校、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高于其所

在学校、专业的；

（六）无正当转学理由的；

（七）学校规定的其他限制性情形的。

二、规范转学工作程序。学生转学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说

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。转出及转入学校均需审核学生转学理由

是否正当、证据是否充分，转入学校还需重点审核学生本人条件

是否符合《规定》的相关要求。经所在学校和拟转入学校审核同

意，由转入学校认为符合《规定》及本校培养要求且学校有培养

能力的，经学校校长办公会或者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并履行公示程

序后，可以转入。研究生转学还应当经拟转入专业导师同意。学

校要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完成学信网学籍异动手续。

学生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转学的，学校应

当出具证明，并协助省教育厅联系符合转入条件的同层次学校。

三、认真履行备案手续。在学生转学完成3个月内，转入学

校要将转学的相关材料报省教育厅备案。跨省转入的，须由省教

育厅按转学条件确认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。备案材料包括：《江

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》（附件1），学生本人申请

及相关证明材料等（附件2）；对于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

人原因而转学的，还应包括转出学校相关证明，学生参军、退役

或休学等的相关证明。省教育厅于每月20日至25日（工作日）集

中接收转入学校报送的转学备案材料。

四、严肃转学工作纪律。学校是学生转学工作的责任主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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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校出现的违规转学行为负主体责任。各学校要按照《规定》

精神，建立健全转学工作规章制度，规范工作程序，落实工作责

任。省教育厅将加强对转学工作的监督和管理。对于逾期不备案

或备案材料不全的，将不予受理备案；对于在转学过程中程序不

规范的，将责令学校完善程序后再予备案；对于因审核把关不严、

接收不符合《规定》要求的转学条件学生的，除责令学校退回已

转入的学生外，还将严肃追究违规定单位和责任人员责任。因违

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，除追究违规单位和责任人员

责任外，还应根据领导干部问责相关规定，追究相关领导责任。

涉嫌违纪的，按管理权限由纪检监察部门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

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军队院校生长干部学员的转学按照教育部等八部委《关于军

队院校生长干部学员分流安置办法的通知》（政联〔2014〕4号）

精神和本办法执行。

附件:1.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

2.转学备案材料清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教育厅

2017 年 1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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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
（省内专用）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生源地区

及录取年份

转出学

校名称

及代码

性质 所在年级
专

业

学

历

层

次

转入学

校名称

及代码

性质 转入年级
专

业

学

历

层

次

本人高考总分

（选测科目等级）

录取

批次

转入学校当年对应专业

同一生源地最低录取分数

（选测科目等级）   

转

学

理

由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公示渠道： 公示渠道：

公示时间： 公示时间：
转

出

学

校

意

见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
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转

入

学

校

意

见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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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
（跨省转入专用）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生源地区

及录取年份

转出学校

名称及

代码

性质 所在年级
专

业

学

历

层

次

转入学校

名称及

代码

性质 转入年级
专

业

学

历

层

次

本人高考总分

（选测科目等级）

录取

批次

转入学校当年对应专业

同一生源地最低录取分数

（选测科目等级）

转

学

理

由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公示渠道： 公示渠道：

公示时间： 公示时间：

转

出

学

校

意

见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
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转

入

学

校

意

见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转出省级教

育部门

商转

意见

经办人：

处长：

主管厅领导：

(盖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转入

省级

教育

部门

商转

意见

经办人：

处长：

主管厅领导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省（市）教育主管部门，转出学校、转入学校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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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转学备案材料清单

申请转学的学生应按照以下要求将相关材料准备齐全,交由

转入学校向我厅备案（一式一份，其余材料双方学校自行留存）。

（一）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（见附件 1）；

（二）学生转学申请书（须学生本人手写签名，并加盖学校

教务管理部门公章）；

（三）学生在校期间表现鉴定（加盖学校学生管理部门公

章）；

（四）学生已修课程成绩单（加盖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公章）；

（五）学生录取花名册（加盖学校招生管理部门公章）；

（六） 拟转入专业当年录取花名册（艺体类等专业转学的，

应另附本人高考时专业测试成绩证明和转入学校相应年份在同

一生源地录取的专业分数线等，加盖学校招生管理部门公章）；

（七）相关证明材料：

1.因患病转学的，出具学校指定医院的检查证明（加盖医院

病情证明专用章）；

2.因特殊困难、特别需要转学的，出具特殊困难、特别需要

证明材料（加盖学校学生管理部门公章）；

3. 研究生转学，另附拟转入专业导师或导师组同意接收证
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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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拟转入学校学校校长办公会或者专题会议会议纪要

（含转入学生名单和表决情况）；

（九）转出学校公示情况及结果（提供学校公示截图，公示

时间不低于 5 个工作日，公示结果由公示部门出具，加盖公示

部章）。

（十）拟转入学校公示情况及结果（提供学校公示截图，公

示时间不低于 5 个工作日，公示结果由公示部门出具，加盖公

示部门章）。


